臺東縣政府113年公益房屋修繕申請表
	申請人
	
	性別
	
	身分
證字號
	
	電話
	

	申請人
戶籍地址
	   台東縣         鄉(鎮、市)          村(里)       鄰   
       路(街)     段         巷         弄        號      樓

	申請
修繕地址
	台東縣         鄉(鎮、市)           村(里)       鄰      
       路(街)     段         巷         弄        號      樓

	房屋
所有權
	· 自有房屋  (所有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· 非自有房屋 (租屋所有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)

	應備證件
	自有房屋
	非自有房屋

	
	· 身分證影印本

· 二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

· 土地及房屋所有權狀影本或其他房屋產權證明文件(舊有合法房屋證明)
· 財稅證明
	· 身分證影印本

· 二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

· 土地及房屋所有權狀影本或其他房屋產權證明文件(舊有合法房屋證明)
· 房屋所有權人修繕同意書
· 財稅證明

	擬改善

設施項目
	

	縣政府

審核意見
	

	
	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科長                 處長


切結書
具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申請「臺東縣政府112年度辦理弱勢家庭房屋修繕計畫」，經切結同意完全遵守下列各款事項：
    一、共同生活戶無二人以上同時申請或一人重複申請之情事。
    二、本人或配偶及共同生活戶確實僅有一戶「自用住宅」。
    三、具切結人、配偶及共同生活親屬完全符合本補助計畫之規定。
具結人所具結如有不實而違反上項情事者，除願撤銷補助權利外，並願接受法律制裁，特立此切結書為憑。
具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身分證字號：
戶籍地址：
通訊地址：
連絡電話：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房屋所有權人修繕同意書
立同意書人               自有位於台東縣           (市、鄉、鎮)
           村(里)       鄰        段     巷       弄       號      樓     之房屋乙戶，今因居住人             君承租該房屋，向 貴處申請臺東縣弱勢家庭房屋修繕，本人同意該君修繕，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切結。
房屋所有權人(立同意書人)：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身分證字號：
戶籍地址：
通訊地址：
連絡電話：
房屋承租人：(立同意書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身分證字號：
戶籍地址：
通訊地址：
連絡電話：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
